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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將會就《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提交一份意見書。  

 

在大部份國家，二次創作者把他人的作品重編、重混、重填詞、重唱或製作

MV 等，然後於網上平台免費公開，或在同好活動中交流分享，以推廣和支持

原作，是二次創作的常態。若並非作商業使用，原作者一般也不會阻止二次創

作者使用其作品作二次創作。反觀香港，大部份歌曲的版權被少數版權奸商壟

斷。創作者被逼加入不知所謂的版權公司，而「被代表」向使用他們作品的人

收取版權費用。香港就曾出現作品原作者同意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後，被版

權公司控告侵權的多宗實例。版權商家聲稱他們擁有民事提控權並不可怕，因

爲本港自開埠已來都沒有版權商家把民間二次創作者控告到法庭上的案例。面

對此等狡辯，本人不得不強調客觀事實：沒有控告到法庭上，只是因爲在高牆

壓雞蛋的強弱懸殊對壘下，民間連打官司的本錢都沒有，一收到版權商家的信

件，即使如何不滿，都只有屈服一途，關閉網站的閉站，取消街頭免費表演的

取消！ 

 

我完全支持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提出的「UGC 方案」及「同人方案」。這

方案中，只要二次創作不是用來作商業貿易營運，並非眞正盜版侵權，而且不

會取代原作的市場——例如在商業上構成同一市場的直接競爭，那麼就可以豁

免所有個人或個人小組使用的刑事及民事責任，不限於二次創作的種類若何。

關注聯盟同時指出，這方案應與政府現時的豁免內容同時並行，作雙軌制，從

不同角度保障民間使用，效法加拿大的做法。「同人方案」建基於關注聯盟的

「UGC 方案」，可說是「UGC 方案」的修訂方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UGC

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的限制，改爲「容許小額金錢收入」。原因是

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播，無

可避免會涉及印刷、場租等費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

以求補償成本。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

況，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香港動漫同人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

營運，而無法得到保障。因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早年我有為香港漫畫推

入香港同人界的市場，即使同人界將原作角色背景重制，不但沒有分薄原作銷

量，不減反增，作者也樂見擴大了市場，所以更應推動同人創作，而非限制創

作。 

 

 

 

可惜，版權持有人及政府對於「開放式豁免 — 「衍生豁免」 — 處處留難，多

番用上香港版權法必須符合國際要求為由，拒絕保障網民。不同組織及學者為

此，曾向政府提交各國學者論文，以支持「衍生豁免」如何符合國際三步檢測

的要求；又曾安排美國學者與政府會面解釋「個人用戶衍生內容」，提出不同

「個人用戶衍生內容」豁免的改善方案，如把三步檢測的要求納入豁免要求、

把「個人用戶衍生內容」納入公平處理原則下等等，但仍不得要領。於 2014 年

6 月時，政府呈交上立法會的草案中否決採納有 97% 意見書支持的第四方案 —

「衍生豁免」，無疑是政府又再一次無視小市民意見之舉，只聽商界大財團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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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香港版權法如此偏側不公，責任明顯在不敢創新又膽小如鼠的香港政府身

上。2014 修訂似乎很有意用「豁免」一詞包裝內容, 給予公眾一個正面及比以

往放寬的感覺。  

 

 

 

但戲仿定義,範圍及適用於豁免的情況等等仍然模糊不清。情況就是政府計劃管

制一樣事物, 但不告訴公眾是何物,似乎是別有用心,政府或執法機關稍後大可按

其他因素去隨意定義,所以實際上是收緊了”某一方”的表達自由。近年政府每

日上演荒誔鬧劇, 高官僭建,囤地,警方發表黑影論,隨意冤屈市民搶槍社署對露宿

者口出狂言等等事件,反映現今政府誠信破產,麻木不仁以及難以信任。 

 

 

 

Thanks, 

Hau Hiu Tung 

 


